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建築物附設廁所設置

及管理維護基準總說明 

    建築物設置廁所之相關規定，目前建築技術規則除設置、通風及衛生

設備數量外，其餘環境品質與管理維護尚無較為完整之法令可循；建築物

設置廁所以蹲式廁間居多，其有不利老年人或膝蓋損傷者使用之虞，適當

配置坐式及蹲式廁間比例有其必要性；又基於不同性別如廁時間差異性，

為落實性別平權，保障女性友善如廁環境，應明文規範男女廁間比例以及

設立性別友善廁所使用，落實性別多元化。  

爰此，臺中市政府為落實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管

理機關)積極管理廁所及整體環境之改善，提供市民良好衛生環境，爰訂

定「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建築物附設廁所設置及管理維護基準」

計十一點，其重點如下： 

一、 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 適用範圍。(第二點) 

三、 設置廁所之基本設備及設計。(第三點) 

四、 男女廁間及坐蹲廁間設置比例。(第四點) 

五、 性別友善廁所之廁間計算方式。第五點) 

六、 於本基準實施之日前，管理機關既有廁所之改善方式。(第六點) 

七、管理機關之維護管理義務。（第七點） 

八、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得不定期進行環境衛生檢查。（第八點） 

九、管理機關應適度以智慧雲端、即時通報與管理資訊揭露方式維護所

轄廁所。（第九點） 

十、 管理機關得訂定相關認養方案。（第十點） 

十一、臺中市政府所屬公營事業準用規定。(第十一點)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建築物附設廁所設置

及管理維護基準 
名稱 說明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建築物附

設廁所設置及管理維護基準 

行政規則名稱。 

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

升民眾使用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以下簡稱管理機關）建築物附設

廁所（以下簡稱附設廁所）乾淨、

明亮、舒適、方便之優良環境及保

障性別平等之使用權利，訂定本基

準。 

訂定目的。 

二、本基準所規定廁所，係指依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應設置且供民眾使用之

廁所，其場所、類別、管理機關及

使用性質等規範如附表一。 

 適用範圍以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編規定應

設置且供民眾使用之廁所，其餘自行設

置或非供民眾使用者，不在此規範範疇

。 

三、管理機關應參照內政部訂定之公共

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設置（新

建）廁所，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設置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第四章之一規定之各項安全維

護裝置。 

(二)設置與戶外空氣直接流通之窗

戶或開口，或自然通風設備，

其有效通風面積，不得小於該

廁所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五。 

(三)設置明顯位置標示及引導標誌

。 

設置廁所之基本設備及設計。 

四、具集中時間使用性質之新建廁所，

其數量應符合每設置一男性廁間須

同時設置五間以上女性廁間之比例

；不具集中時間使用性質之新建廁

所，應符合每設置一男性廁間須同

時設置四間以上女性廁間之比例。 

前項廁所坐式及蹲式廁間設置比例

應大於二比三以上，並以優先設置

坐式廁間為原則。 

參考內政部九十九年訂定之公共建築物

衛生設備設計手冊，坐式廁間及蹲式廁

間設置比例應達二比三以上，並以優先

設置坐式廁間數為原則。另第一項及第

二項之規定均優於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備編針對集中時間使用建築物男女

廁所便器設置比例訂為一比五之規定，

其餘不具集中時間使用性者應達一比四

。 

五、管理機關設置無性別使用限制之性

別友善廁所，其廁間數量得計入第四

點第一項女性廁間數。 

性別友善廁所之廁間計算方式。 

六、本基準實施前之既有廁所，依建築 既有廁所之改善方式。 



 

 
 

技術規則規定男女廁間比例達一比

四之設置規模者，其未符合第三點

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點規定者，

管理機關應訂改善方案，逐年執行

改善。 

既有廁所具集中時間使用性質者，

於依前項規定改善前，得以引導或

調撥方式辦理。 

七、管理機關應依下列規定維護管理廁

所： 

(一)指定專責人員負責管理廁所，

並指派清潔人員進行每日清理

作業。 

(二)硬體設備維持正常使用狀態。

故障或損壞者應於三十日內完

成修復；無法依限完成修復者，

應採取其他替代措施。 

(三)水電供應充足。 

(四)保持良好通風照明。 

前項第一款專責人員應每週進行一

次廁所硬體設備及清潔維護情形檢

查作業，並填具廁所自主環境整潔

檢查紀錄表(如附表二)。 

管理機關之維護管理義務。 

八、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得不定期檢

查廁所之環境整潔。廁所有環境髒

亂或惡臭等污染情形者，臺中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得命管理機關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依廢棄

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得不定期進行環

境衛生檢查。 

九、管理機關應於所轄廁所導入智慧科

技，管理維護廁所之環境品質及建

立滿意度調查機制。 

管理單位應適度以智慧雲端、即時通報

與管理資訊揭露方式維護所轄廁所，使

其得即時掌握場所環境品質，進而維護

廁所軟硬體設備及消耗用品，並建立滿

意度調查機制。 

十、 管理機關得結合社會資源，訂定廁

所之認養方案。 

管理機關得訂定相關認養方案。 

十一、本府獨資或投資持股比例達百分

之五十以上之公營事業，除附表

一所列場所外，其管理之廁所，

準用本基準之規定。 

臺中市政府所屬公營事業準用規定。 

 

  



 

 
 

附表一  

類別 場所 管理機關 

使用性質 

集中時間使

用（註） 

非集中時間

使用 

交通、

公共集

會類 

交通設施 

捷運站 
臺中捷運股

份有限公司 
   

轉運站 
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 
  

藝文展演 圖書館、展演館 
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 
  

活動中心 

文化中心、文化

館、文學館、紀念

館 

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臺

中市政府社

會局 
  

活動中心 
臺中市各區

公所 

停車場 立體停車場 
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 
   

商業類 市場 市場 
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休閒、

文教類 

學校 市立學校 
臺中市市立

各級學校 
   

觀光遊憩 

運動中心、棒球

場、運動(場)館 

臺中市政府

運動局 
  

遊客服務中心 
臺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辦公、

廳舍類 
公務 

本府各級機關辦

公處所 

臺中市政府

各級機關 
   

註：如附設會議廳、觀眾席或位於交通樞杻之場所。 

 

 

 



 

 
 

附表二：自主環境整潔檢查紀錄表 

管理機關：臺中市政府○○局（處、會） 

專責人員：○○○ 

填表日期：○年○月○日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註 

1 清潔人員每日進行清理作業 □符合□不符合  

2 硬體設備正常使用 □符合□不符合  

3 水電供應充足 □符合□不符合  

4 保持良好通風照明 □符合□不符合  

    

    

【備註】管理機關得視業務需求增加檢查項目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建築物附設廁所設置

及管理維護基準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民眾使用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以下簡稱管理機關）建築物附設廁所（以下簡稱附設廁所）乾

淨、明亮、舒適、方便之優良環境及保障性別平等之使用權利，訂

定本基準。 

二、本基準所規定廁所，係指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應設置且供民眾使用

之廁所，其場所、類別、管理機關及使用性質等規範如附表一。 

三、管理機關應參照內政部訂定之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設置

（新建）廁所，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設置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四章之一規定之各項安全維

護裝置。 

（二）設置與戶外空氣直接流通之窗戶或開口，或自然通風設備，

其有效通風面積，不得小於該廁所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五。 

（三）設置明顯位置標示及引導標誌。 

四、具集中時間使用性質之新建廁所，其數量應符合每設置一男性廁間

須同時設置五間以上女性廁間之比例；不具集中時間使用性質之新

建廁所，應符合每設置一男性廁間須同時設置四間以上女性廁間之

比例。 

前項廁所坐式及蹲式廁間設置比例應大於二比三以上，並以優先設

置坐式廁間為原則。 

五、管理機關設置無性別使用限制之性別友善廁所，其廁間數量得計入

第四點第一項女性廁間數。 

六、本基準實施前之既有廁所，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男女廁間比例達一

比四之設置規模者，其未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點規定

者，管理機關應訂改善方案，逐年執行改善。 

既有廁所具集中時間使用性質者，於依前項規定改善前，得以引導

或調撥方式辦理。 

七、管理機關應依下列規定維護管理廁所： 



 

 
 

(一)指定專責人員負責管理廁所，並指派清潔人員進行每日清理作

業。 

(二)硬體設備維持正常使用狀態。故障或損壞者應於三十日內完成

修復；無法依限完成修復者，應採取其他替代措施。 

(三)水電供應充足。 

(四)保持良好通風照明。 

前項第一款專責人員應每週進行一次廁所硬體設備及清潔維護情形

檢查作業，並填具廁所自主環境整潔檢查紀錄表(如附表二)。 

八、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得不定期檢查廁所之環境整潔。廁所有環境

髒亂或惡臭等污染情形者，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得命管理機關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九、管理機關應於所轄廁所導入智慧科技，管理維護廁所之環境品質及

建立滿意度調查機制。 

十、管理機關得結合社會資源，訂定廁所之認養方案。 

十一、本府獨資或投資持股比例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營事業，除附表

一所列場所外，其管理之廁所，準用本基準之規定。 



 

 
 

附表一 

類別 場所 管理機關 

使用性質 

集中時間使

用（註） 

非集中時間

使用 

交通、

公共集

會類 

交通設施 

捷運站 
臺中捷運股

份有限公司 
   

轉運站 
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 
  

藝文展演 圖書館、展演館 
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 
  

活動中心 

文化中心、文化

館、文學館、紀念

館 

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臺

中市政府社

會局 
  

活動中心 
臺中市各區

公所 

停車場 立體停車場 
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 
   

商業類 市場 市場 
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休閒、

文教類 

學校 市立學校 
臺中市市立

各級學校 
   

觀光遊憩 

運動中心、棒球

場、運動(場)館 

臺中市政府

運動局 
  

遊客服務中心 
臺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辦公、

廳舍類 
公務 

本府各級機關辦

公處所 

臺中市政府

各級機關 
   

註：如附設會議廳、觀眾席或位於交通樞杻之場所。 

 

 

 



 

 
 

附表二：自主環境整潔檢查紀錄表 

管理機關：臺中市政府○○局（處、會） 

專責人員：○○○ 

填表日期：○年○月○日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註 

1 清潔人員每日進行清理作業 □符合□不符合  

2 硬體設備正常使用 □符合□不符合  

3 水電供應充足 □符合□不符合  

4 保持良好通風照明 □符合□不符合  

    

    

【備註】管理機關得視業務需求增加檢查項目 

 

 
 


